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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

“光讯”优秀学生奖评定办法（试行）

为深化校企合作，助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、塑造良好的

企业社会形象，同时激励我院学生努力学习取得学术成果，

主动作为积极参加社会公共服务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，在实

践中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的社会担当，塑造学生优秀的道德品

质，增强学生社会责任感，经与甘肃光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

友好协商，合作设立哲学社会学院“光讯”优秀学生奖，并

制定本办法。

一、组织领导

成立哲学社会学院“光讯”优秀学生奖评定工作小组”，

统筹评审工作。

组长：党委书记、院长

组员：甘肃光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代表，学院党委副书

记、副院长、院长助管、系主任、团委书记、班主任、辅导

员、教学秘书、导师代表及学生代表。

学生代表包括团委副书记、学生会与研究生会执行主席、

各班班长、各学生党支部负责人及特邀代表等，人数不少于

5 人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1.采用推荐提名方式。奖励在学习学术、公共服务与社

会公益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学生个人。

2.坚持宁缺毋滥原则。年度内表彰人数未达到总量要求

时，剩余资金滚动到下一年度统筹使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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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。评选过程邀请学院领导、

教师代表、学生代表广泛参与。

三、评选时间和范围

1.每年 6 月份开展评审工作。评审材料受理时间截止到

当年 5 月 31 日。

2.参评对象为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全日制在读本科

生、研究生。

四、评选条件

1.热爱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，以实际行动自觉

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；

2.遵守国家宪法和法律，遵守学校和学院各项规章制度，

在评定学年未受到纪律处分；

3.努力学习，取得突出学习成绩或学术成果，对其他学

生学习具有示范意义；

4.热爱公益，积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，能够展现新时代

大学生使命担当，所做工作得到有关机构或部门的高度认可，

在社会上产生良好的示范引领作用；

5.有社会责任感，积极投身公共服务活动，担当有为，

热心奉献，能够发挥个人所长在教育、引领、支持学生成长

方面做出突出贡献，所在班级、团体、组织在公共事务方面

有突出成就；

6.做出其他突出贡献者；

7.各项成绩、成果、事迹需真实有效并有佐证材料；

8.有下列行为者，不予提名推荐：

①违反学术规范，经查实确有学术不端行为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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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参评学年违反校纪、校规，受到各类纪律处分者；

③在公共服务与社会公益活动中造成不良影响者。

四、评定程序

哲学社会学院“光讯”优秀学生奖每年奖励金额总额为

人民币 5 万元，单项奖金不低于 5000 元。

1.每年 5 月中旬启动评定工作。

2.评定工作小组成员向工作小组提名推荐候选人。

3.提名人向工作小组提供准确可信的事实材料；

4.工作小组审核受理提名材料，确定入围名单；

5.工作小组公布入围名单，并接受监督；

6.入围名单公示无异议后，工作小组开展评定工作，最

终确定奖励人员。

五、终止奖励情形

学生在校期间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将撤销奖励并追回

奖金。

1.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或受到院级及以上的各类处分者；

2.违反学术规范，经查实确有学术不端行为者；

3.在公共服务与社会公益活动中严重损害公共利益、造

成不良影响者；

4.违规使用奖励资金者；

4.基于各种原因不能继续在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完

成学业者。

六、本评定办法自公布之日施行。

七、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属于兰州大学哲学社会学院与

甘肃光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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